建安区苏桥镇人民政府
关于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

[bookmark: _GoBack]2025年，在区党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建安区苏桥镇人民政府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以法治护航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现将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如下：
1、 工作开展情况
（一）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思想与行动根基。一是强化“关键少数”示范学：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年度核心学习内容，全年专题学习4次，结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最新部署和基层法治实践开展研讨交流，班子成员形成“先学一步、学深一层”的自觉。同时，延续2024年季度培训机制，优化培训内容与形式，全年组织镇村干部法治专题培训4次，重点学习《宪法》《民法典》《行政处罚法》及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邀请君志合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现场解读实务案例，参训人员累计达280余人次，较2024年实现培训频次翻倍、覆盖面拓宽。二是推动法治宣传普及学：把习近平法治思想宣传融入日常普法工作，依托司法所职能，开展“法治进乡村、进企业、进校园”活动8次，较2024年增加2次，覆盖群众3000余人次。在宣传中注重结合基层实际，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咨询等形式，向群众解读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同步传递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让群众在知法懂法中认同法治、信仰法治。
（二）扛牢法治建设责任，统筹法治建设全局推进。始终坚持“法治建设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考核”，确保法治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一是完善统筹推进机制：年初召开党委会专题研究法治建设工作，明确组织领导、学习宣传、执法规范、矛盾化解等4个方面12项具体任务，将责任分解至党政班子成员、各站所及社区，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全年召开法治建设专题推进会3次，及时研判工作进展，解决经费保障、队伍建设等实际问题，确保法治建设稳步推进。二是强化人财物保障：持续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在2024年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组建基础上，优化人员配置，通过业务培训、岗位练兵等方式提升执法人员专业素养。同时，足额保障法治建设经费，将普法宣传、法律顾问聘请、执法装备补充等费用纳入年度预算，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到位，为法治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三）夯实基层法治基础，提升执法与治理效能。聚焦乡镇一线法治建设薄弱环节，持续推进执法规范化、矛盾化解常态化，筑牢基层法治防线。一是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进一步细化执法流程，规范执法文书制作与归档，执法行为更加公开透明、规范有序。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整合城管、环保、国土等执法力量，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占道经营、违规建房等问题开展联合执法12次，有效维护了镇域秩序。二是深化矛盾纠纷化解：依托“镇-村-组”三级调解网络，发挥司法所人民调解主阵地作用，全年调解矛盾纠纷310起，较2024年增加40起，调解成功率保持在98%以上。针对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土地权属等常见纠纷，建立“提前介入、主动调解”机制，联合法律顾问开展专业调解，有效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2、 存在的问题
尽管2025年法治建设取得一定进展，但对照习近平法治思想要求和全面依法治国工作部署，仍存在不少突出问题，需深刻反思整改：
（一）法治思想学习成效不均衡，意识深化仍有差距。部分干部职工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存在“被动学、应付学”现象，学习缺乏系统性和主动性，对核心要义、精神实质的理解停留在表面，未能真正将法治思想融入工作实践。社区层面普法宣传形式仍较单一，多以发放资料、悬挂横幅为主，针对性和吸引力不足，部分群众法治意识依然薄弱，遇到问题“信访不信法”的情况仍偶有发生，法治理念普及任重道远。
（二）制度体系执行不够刚性，落地实效有待提升。虽然已初步建立法治建设相关制度体系，但在实际执行中存在“打折扣、搞变通”现象。尤其是在监督考核、责任追究环节，制度执行力度不足，考核指标较为笼统，缺乏量化评价标准，导致“干好干坏一个样”，难以有效调动干部推进法治建设的积极性。如合法性审查制度在部分村级事务中执行不够严格，存在“重形式、轻实质”的问题，影响了制度权威性和执行效果。
（三）法治工作能力存在短板，专业支撑仍显薄弱。社区干部法治专业能力不足，面对合同起草、法律纠纷应对等专业事务时力不从心，法治工作队伍结构不够优化，专职人员数量不足，部分工作人员缺乏系统的法律专业培训，业务水平有待提升。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仍需加强，针对群众的法律援助、法律咨询等服务覆盖面和便捷性不足，难以完全满足基层群众的法律需求。
3、 下一步打算
（一）深化学习宣传，推动法治思想入脑入心。一是优化学习机制：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纳入干部教育培训必修课，制定“分层分类”学习计划，对班子成员、机关干部、社区干部开展差异化培训，通过专题研讨、案例教学、线上学习等多种形式，提升学习实效。建立学习考核机制，将学习情况纳入干部日常考核，倒逼干部主动学习。二是创新普法形式：丰富社区普法宣传载体，结合“法治赶大集”“田间地头普法”等形式，开展互动式、体验式普法，针对老年人、青少年等特殊群体开展专项普法活动。利用微信公众号、村级广播等平台，推送通俗易懂的法治知识和案例，扩大普法覆盖面，提升群众法治意识。
（二）加强队伍建设，夯实法治工作专业基础。一是提升干部能力：常态化开展法治业务培训，邀请律师、法学专家开展专题授课，重点培训合同审查、纠纷化解、行政执法等实务技能，全年计划开展培训不少于4次。组织干部职工参与法治实践锻炼，通过跟班学习、案例研讨等方式，提升依法办事能力。二是强化服务供给：充实法治工作队伍力量，通过公开招聘、定向培养等方式，吸纳专业法律人才加入。进一步发挥法律顾问作用，推动法律顾问下沉社区提供常态化法律服务，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功能，畅通法律援助渠道，提升基层法律服务便捷性和专业性。
（三）深化基层治理，推动法治建设落地生根。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执法效能，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加大联合执法力度。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加强村级调解组织建设，培育基层调解员队伍，提升矛盾化解专业化水平。将法治建设与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中心工作深度融合，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发展难题、化解基层矛盾，为苏桥镇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